附件4

泉州市中小学心理辅导站检查表

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站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
	检  查  项  目
	分值
	自评
	认定

	一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（20）
	1、有校级分管领导（查看资料）
	2
	
	

	
	2、心理辅导列入学校工作计划（查看资料）
	2
	
	

	
	3、有经费保证（访谈了解）
	3
	
	

	
	☆4、有经过专业培训的站长（查看资料）
	3
	
	

	
	5、有工作计划和总结（查看资料）
	2
	
	

	
	6、心理辅导教师与学生数比例应达1：1000以上（查看资料）
	4
	
	

	
	☆7、有心理辅导工作用房和必要设备（现场考察）

	4
	
	

	二、建立学生心理档案（10）
	☆8、建立心理健康档案（现场考察）

	6
	
	

	
	9、有学生心理健康情况的分析（查看资料）
	4
	
	

	三、开展教育宣传工作（10）
	10、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（查看资料）
	4
	
	

	
	11、宣传工作：由墙报专栏等、有专题广播（现场考察）

	4
	
	

	
	12、学校有专门的心理类图书资料，并有效使用。（现场考察）
	2
	
	

	四、个别辅导制度化、科学化（15）
	☆13、有接待制度，每周5小时以上（查看资料）
	7
	
	

	
	14、有个别辅导纪录（查看资料）
	4
	
	

	
	15、有辅导效果分析（查看资料）
	2
	
	

	
	16、定期召开辅导员会议，交流辅导心得（查看资料）
	2
	
	

	五、开设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（15）
	☆17、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正常开展（查阅资料、听课及问卷调查）
	10
	
	

	
	18、积累开课资料（查看资料）
	5
	
	

	六、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（10）
	19、定期向校领导提供资料、建议（查看资料）
	4
	
	

	
	20、定期向班主任提供资料、建议（查看资料）
	4
	
	

	
	21、定期向任课教师提供资料、建议（查看资料）
	2
	
	

	七、配合中心做好工作（10）
	☆22、参加县（市、区）级以上有关工作会议（活动）（查看资料）
	5
	
	

	
	23、每学期提供本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总结（查看资料）
	3
	
	

	
	24、围绕市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开展教育活动的资料（查看资料）
	2
	
	

	八、学校心理辅导课题研究（10）
	25、有立项课题县（市、区）级以（查看资料）
	4
	
	

	
	26、发表（交流）文章：县（市、区）级以上刊物发表（查看资料）
	4
	
	

	
	27、有县（市、区）级以上成果获奖（查看资料）
	2
	
	

	备

注
	合格站应符合以下三项条件：

    1、有“☆”的项目为必须达到的要求；

2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七项总分为80分，应得基本的50分（含50分）；

3、总分应得60分以上（含60分），为合格。
	


